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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事務署與香港旅遊協會職能的劃分旅遊事務署與香港旅遊協會職能的劃分旅遊事務署與香港旅遊協會職能的劃分旅遊事務署與香港旅遊協會職能的劃分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闡述旅遊事務署與香港旅遊協會  (旅協 )的

職能，以及兩者職責如何劃分，供各委員參閱。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開的立法會經濟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徵詢委員對《香港旅遊協會條例》的修

訂建議的意見。委員均表示有興趣進一步了解旅遊事務署與

旅協的職能劃分。

成立旅遊事務署成立旅遊事務署成立旅遊事務署成立旅遊事務署

3 . 旅遊事務署於一九九九年五月成立，隸屬政府總部經

濟局，由旅遊事務專員掌管。專員在制定旅遊業的發展政策

和策略方面，在政府內部負責領導及策導工作，他集中處理

與旅遊業聯絡的工作，並加強協調推動旅遊業的發展。旅遊

事務署是因應業界強烈要求而成立的，在一九九七及九八兩

年，訪港旅客人數及旅遊業收益大幅下跌，旅遊業界人士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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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牽頭，主導制定策略的工作，推動旅遊業日後的發

展，以協助旅遊業復蘇。

4 . 在考慮業界所提出的意見的過程中，以及決定成立旅

遊事務署之前，我們曾探討由業界或旅協擔當旅遊事務專員

的領導角色是否可行和適當。不過，最終的結論是，有許多

方面的工作由政府部門辦理，並由高級公務員來執掌，最為

適合。舉例來說，只有政府才比較適合就檢討、制定和推行

旅遊業策略等工作擔當領導的角色；協調各決策局和部門在

推展旅遊業新措施方面的工作；處理需要支援這些措施的資

源申請；在政府層面與內地商討合作事宜；以及參與國際性

的官方活動。

旅遊事務署的角色旅遊事務署的角色旅遊事務署的角色旅遊事務署的角色

5 . 旅遊事務署的主要職責在於制訂和統籌落實各項促進

旅遊業發展的政策、計劃和策略。同時當有其他政策及計劃

影響旅遊業的發展時，旅遊事務署會扮演領導和協調有關政

府決策局和部門的角色。該署的主要職責包括  —

(a ) 在徵詢旅協和旅遊業界的意見後，制訂政策和整

體策略，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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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慮及研究增設新旅遊景點和設施的可行性，在

適當情況下，安排落實具體的建議 (如香港迪士尼

樂園、東涌吊車系統、國際濕地公園，以及中西

區改善旅遊景點計劃 )；

(c ) 在 政 府 進 行 規 劃 及 執 行 對 旅 遊 業 有 影 響 的 計 劃

時，積極提供意見；

(d ) 探討和發展可以改善的地方，以助提高香港作為

旅遊勝地的整體吸引力；

(e ) 促 進 在 港 舉 辦 世 界 級 盛 事 ， 務 求 把 香 港 發 展 為

“亞洲盛事之都 ”；

( f ) 就 各 項 合 作 措 施 在 政 府 層 面 與 內 地 當 局 保 持 聯

繫，並參與國際性的官方活動；

(g ) 規管旅行代理商，並提高其服務質素；及

(h ) 與旅協緊密合作，確保其資源得以善用，並留意

及提供政府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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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協的角色旅協的角色旅協的角色旅協的角色

6 . 根據《香港旅遊協會條例》，旅協扮演的角色十分明

確，重點在於宣傳和推廣香港。一九九九年年底，旅協完成

了關於檢討本身角色的長遠發展策略研究。檢討得出的結論

是，旅協的主要職責，是宣傳香港作為旅遊勝地，豐富旅客

的體驗，通過與旅遊業界合作，改善和發展新的旅遊路線，

以及提高服務水平，務求提昇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旅協亦

應停止籌辦活動、舉辦旅行團和管理基金等工作。

7 . 長遠發展策略研究建議，旅協應首先加強未來的宣傳

和市場推廣工作；其次是重組組織和行政架構，以加強對海

外宣傳工作的支援。後者包括建議擴大理事會人數及廢除會

員制度。同時旅協亦應易名“香港旅遊發展局”。我們會向

立法會提交《 2001 年香港旅遊協會 (修訂 )條例草案》，以落

實長遠發展策略研究的建議。

8 . 我們建議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宗旨應修訂如下︰

(a ) 致力提高旅遊業對香港的貢獻；

(b ) 在全球宣傳香港為亞洲區內卓越的國際大都會及

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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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提倡對旅客設施加以改善；

(d ) 協助政府向市民宣傳旅遊業的重要性；

(e ) 適當地協助為訪港旅客提供服務的人的活動；及

( f ) 就 促 進 以 上 事 宜 向 行 政 長 官 作 出 建 議 及 提 供 意

見。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9 . 為進一步推廣本港旅遊業的發展，旅遊事務署和旅協

各有明確的職責，互相配合，相輔相成。兩者的工作關係是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旅遊事務署成立後開始建立的。我們已就

上述職能的劃分，與旅協理事會達成共識，並會繼續與旅協

和旅遊業界緊密合作，進一步拓展香港的旅遊業。

經濟局

旅遊事務署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